
附件：

       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法学业务费

主管部门 050-中共安徽省委政法委员会 实施单位 050002-安徽省法学会

项目资金         
（万元）

年初预算
数

全年预算
数

全年执行
数

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64.45 64.45 62.422 10 96.85% 9.69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64.45 64.45 62.422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0 0 0 —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 0 0 —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加强思想政治引领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加强市县法学会规范化建
设，开展法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，法学法律人才培养，加大法治宣传，法

律服务工作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，加强融媒体信息化建设。

加强思想政治引领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加强市县法学会
规范化建设，开展法学研究与学术交流活动，法学法律人才培

养，加大法治宣传，法律服务工作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，加强融
媒体信息化建设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指标

值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(50分)

数量指标
(20分)

1.开展课题研究 ≤25个 20 5 4 根据当年实际情况开展课题研究

2.法学研讨活动及律师辩论赛 ≤6次 6 5 5

3.编发法治建设决策参考及《安徽法学》杂

志
≤26期 26 5 5

4.全省法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暨工作等会议 ≤11次 11 5 5

质量指标
(10分)

全省法学业务工作的合格率 ≥95% 95 5 5

融媒体信息化建设完成率 ≥80% 80 5 5

时效指标
(10分)

1.按时换届
＝1次/每4

年
1 4 4

2.“长三角法学论坛”和“中部崛起法治论
坛”等论坛的完成率

≥90% 90 3 3

3.全省法学业务工作的完成率 ≥95% 95 3 3

成本指标
(10分)

1.三四类会议每人每天的标准
≤450元/

天
450 4 4

2.二类培训每人每天的标准
≤450元/

天
450 3 3

3.差旅费补助每人每天的标准
≤180元/

天
180 3 3

效益指标
(30分)

经济效益指
标(0分)

不适用 不适用
达成预期
指标

0

社会效益指
标(0分)

提升法治安徽建设水平 是
达成预期
指标

20 20

生态效益指
标(0分)

无 不适用
达成预期
指标

0

可持续影响
指标(0分)

自身建设 是
达成预期
指标

10 10

满意度指标
(10分)

法学专家、学者满意度 ≥95% 95 10 10

总分 100 98.69


